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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日结报酬 1.5万到 15

万元，征信好就能办，月供不

用还。 ”这样无本万利的“购

车返租” 模式先后吸引了全

国各地200多名被害人，非法

募集资金9700余万元。 对于

张先生而言，他以为的“财富

密码”，却让他一步步踏入了

犯罪分子精心编织的陷阱，

最终背上近500万元的债务。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法院审理，涉案公司及相关

人员都获得相应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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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徐娟

客户通过中介的专业服务锁定交易目标、 摸清市场信息

后， 为了逃避服务费， 特意绕开中介， 与对方私下达成交易

的行为， 俗称“跳单”。

若中介带看房屋未促成签约后，双方自行通过公共平台

发布的租赁信息取得联系并顺利签约，这还构成“跳单”吗？近

日，青浦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中介合同纠纷案件。

是“馅饼”还是“噩梦”？

几年前， 张先生在兼职微信群

看到一则招聘信息， 声称只需帮忙

办理贷款购车，便可轻松日入过万，

且所有月供由公司负责。“天上掉馅

饼了？”这是张先生的第一反应。“日

结 1.5 万元”“最高 15 万元”“月供

不用还”，确认相关信息后，他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发布人。很快，

张先生被拉进一个微信群。 群里自

称“陈某某”的客服热情介绍了“购

车返租”模式：以张先生个人名义向

银行申请信用贷款， 款项用于购买

其公司的新能源汽车， 随后将车租

给公司运营， 公司不仅承诺偿还全

部月供， 还会一次性支付一笔 1.5

万元至 2.3 万元不等的“车辆残值

费”作为报酬。在简单询问了张先生

的社保缴纳情况和征信记录后，对

方热情地邀请他去公司详谈。

见面后， 陈某某再次确认了张

先生的贷款资质， 并给出了两个收

益选择：“一种是五年后把车拿回

去，每个月只能拿一些利润；另一种

是不拿车， 车的残值费一次性付给

您，一辆车残值 1.5 万元至 2.3 万元

不等。 银行贷款本息的月供都由我

们归还，不需要您还一分钱。”此外，

陈某某又向张先生介绍了一位专门

帮助其进行贷款的中介夏某某。

张先生随即在夏某某的安排

下，在多家银行办理了三笔贷款，共

计 55 万元。 贷款到账后，张先生立

即将钱转入了夏某某指定的账户，

并与某电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某电公司”）分别签订了一份

购车合同和一份车辆租赁合同。 当

天， 张先生便拿到了 6 万元“残值

费”。 此后短短数月，张先生又接连

签订多份合同，累计拿到近 40 万元

佣金。 2024 年 1 月，在对方“买 10

辆车以上收益更高”的诱惑下，张先

生甚至办理了 360 万元的房屋抵押

贷款，签下 18 辆车的购车、租赁合

同。 就在张先生以为即将“财富自

由”时，现实给了他沉重一击。 2024

年 9 月，对方开始拖欠银行月供，后

来彻底失联。张先生这才惊醒，自己

背负的近 500 万元贷款， 全部成了

无法摆脱的巨额债务。所谓的“购车

返租”，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设计

的骗局。

揭开“购车返租”套路

从“日进斗金” 的美梦到债台

高筑的噩梦， 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

例。 经过侦查机关初步调查， 一个涉

及全国 200 多名被害人的犯罪团伙逐

渐浮出水面。

2025 年 2 月 20 日， 闵行区检察

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

诈骗罪对史某某等人批准逮捕。经查，

这是一起披着“购车返租”外衣的新型

金融犯罪。 上海某电公司及实际控制

人史某某，早在 2021 年就尝试“车贷

返租” 模式， 购买了部分车辆用于运

营， 初期尚能真实购车、 按时还款。

2022 年年底， 公司资金链濒临断裂，

以史某某为首的公司管理层在明知公

司持续亏损、 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将

“购车返租”变成纯粹的集资工具。

“表面上签订购车、 返租两份合

同， 承诺代为偿还月供、 支付残值佣

金，实则大部分资金并未用于购车，而

是被用于填补公司亏损、 支付中介提

成和偿还旧债。 ”承办检察官表示。

经办案团队细致调查， 最终准确

认定某电公司总体吸收金额 9700 余

万元，造成被害人损失 6400 余万元。

此外， 该案还有一条完整的犯罪

链条：李某、陈某某作为销售中介，通

过微信群、朋友圈发布广告招揽客户；

夏某某作为助贷中介， 专门负责对接

银行，帮客户操作办理贷款。

检察官认为，李某、陈某某、夏某

某不实际掌握资金， 对于公司一直处

于亏损的情况不知情， 主观上没有非

法占有目的， 因此应认定为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

2025 年 10 月， 闵行区检察院对

该案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

审判决，上海某电公司犯集资诈骗罪，

被判处罚金；史某某犯集资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夏某

某、李某、陈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11 个月

至 2 年 2 个月不等，并各处罚金。

中介带看价格没谈拢

2024 年 2 月、4 月及 6 月，夏天

物业公司在 58 同城等平台发布案

涉房源的招租信息。同年 5 月，嘉佳

科技公司欲更换公司的租住地址，

盈盈房产中介公司向其推荐了大量

房源， 后组织带看包括案涉租赁房

屋在内的大量办公楼， 并多次与夏

天物业公司及房屋产权方欣欣公司

磋商租赁条件。其间，盈盈房产中介

公司明确表示免除中介费， 嘉佳科

技公司也对其中一套房屋表示满

意，但在与夏天物业公司的磋商中，

因价格超过预算未谈拢。 在后续沟

通中， 盈盈房产中介公司也没能促

成双方签约。

2024 年 6 月，嘉佳科技公司通

过夏天物业公司发布在 58 同城上

的招租信息， 再次联系上夏天物业

公司的工作人员并进行磋商。最后，

嘉佳科技公司与房屋产权方欣欣公

司顺利签订了《租赁合同》。

数月后， 盈盈房产中介公司发

现双方已签订合同，认为自己被“跳

单”，便将嘉佳科技公司、夏天物业

公司诉至青浦法院， 要求两家公司

赔偿其佣金损失及资金占用利息。

庭上，夏天物业公司表示，自己

是某园区办公楼的招商公司， 并非

该案的适格被告， 与盈盈房产中介

公司间也不存在中介合同关系，且

盈盈房产中介公司并未向其提供中

介服务， 双方对佣金的约定也并不

明确。其次，案涉房屋是嘉佳科技公

司通过 58 同城上的招租信息，与房

屋产权方欣欣公司签订了租赁合

同，与盈盈房产中介公司无关，因此

不存在“跳单”情形。

嘉佳科技公司则认为， 与盈盈

房产中介公司间的沟通仅限于前期

问价咨询， 且原告提供的房源信息

都是公开信息， 并不涉及特意绕开

中介与对方私下达成交易。

法院认定不构成“跳单”

法院经审理认为，司法实践中，

“跳单”的认定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

件：委托人接受了中介人的服务、委

托人利用了中介人提供的信息机会

或者媒介服务， 委托人绕开中介人

直接订立合同。

该案中， 盈盈房产中介公司曾

向嘉佳科技公司明确表示提供中介

服务免费，因此，无论盈盈房产中介

公司是否促成合同订立， 嘉佳科技

公司都不承担支付佣金的义务。 在

第一次磋商中，因未能谈拢价格，嘉

佳科技公司向盈盈房产中介公司作

出了无法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因

此盈盈房产中介公司并未促成案涉

租赁合同订立。同时，案涉房屋的租

赁信息通过多个平台发布， 并非盈

盈房产中介公司的独家资源。 而最

终促成签约的过程中， 盈盈房产中

介公司都没有参与。因此，法院认定

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跳单”。 但考

虑到盈盈房产中介公司确实为促成

租赁提供介绍房源等服务， 法院酌

情判令夏天物业公司向盈盈房产中

介公司支付必要费用 1 万元。

一审判决后， 夏天物业公司提

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商业地产租赁中， 中介机构

作为“牵线人”，为促成交易付出了

大量劳动。当辛苦付出面临“竹篮打

水一场空”的风险时，中介方的权益

该如何保障？

法官认为， 中介方在接受委托

或者提供服务前， 应与委托人签订

书面中介服务协议， 明确约定服务

内容、佣金标准、支付条件、违约责

任等关键条款。在提供房源信息时，

可要求客户签署《看房确认书》，确

认房源由本方首次介绍、 带看的事

实。这不仅是收费的依据，也是后续

中介方主张权利的基础证据。同时，

中介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 应注重

证据的收集与保存， 尤其是能够证

明本方持续参与交易、 提供中介服

务的材料。在业务沟通中，应注意表

述的准确性，避免作出“免费服务”

“佣金返现”等可能弱化收费主张的

承诺， 还应明确告知客户中介服务

的收费性质及标准。 中介方要注意

以专业、规范的姿态开展业务。

（文中涉案公司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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